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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過
去
物
質
匱
乏
的
年
月
，
每
到
春
節
，
很
多
家
庭
都
會
親
手
製

作
幾
樣
年
貨
，
除
了
待
客
送
禮
，
也
可
以
通
過
這
一
傳
統
儀
式
，

令
節
日
更
具
喜
慶
的
氣
氛
。
這
些
自
製
的
年
貨
中
，
酥
角
是
一
道

必
不
可
少
的
應
節
點
心
。

所
謂
酥
角
，
是
用
麵
粉

皮
，
包
上
豆
蓉
、
花
生
末
之
類
的
甜

餡
，
做
成
餃
子
的
模
樣
，
再
下
油
鍋
炸
酥
，
取
﹁
香
酥
的
餃
子
﹂

之
意
，
是
流
行
於
嶺
南
一
帶
的
特
色
小
食
。
︽
清
稗
類
鈔
︾
曰
：

﹁
北
音
讀
角
為
矯
，
故
呼
為
餃
。
﹂
酥
角
一
名
，
其
實
就
是
﹁
酥
餃
﹂

的
讀
音
變
異
。
不
過
，
嶺
南
人
稱
之
為
酥
角
，
也
還
另
有
深
意
在

內
。
一
是
粵
語
中
的
﹁
角
子
﹂
為
錢
幣
，
以
酥
角
名
之
，
有

攬

財
的
吉
祥
意
味
。
二
是
半
圓
形
的
酥
角
，
與
舊
時
人
們
衣
服
上
的

荷
包
有
幾
分
相
似
，
裡
邊
填
塞
的
豆
蓉
、
芝
麻
等
餡
料
，
經
過
油

炸
之
後
，
會
把
酥
角
漲
得
鼓
鼓
的
，
於
是
便
有
了
荷
包
漲
滿
、
錢

財
豐
盈
的
寓
意
。
這
種
以
名
討
彩
的
民
俗
，
背
後
所
承
載

的
，

是
人
們
期
待
美
好
生
活
的
精
神
願
望
。

製
作
酥
角
，
扞
皮
很
講
究
，
若
是
用
含
有
較
多
麥
麩
皮
的
粗
麵

粉
，
酥
角
的
皮
會
很
硬
，
吃
起
來
像
是
一
個
硬
殼
，
很
影
響
口
感

和
風
味
。
以
往
只
有
到
了
過
年
，
國
營
糧
店
才
會
每
人
按
定
量
配

售
少
許
經
過
精
加
工
的
富
強
麵
粉
，
於
是
年
前
幾
天
，
人
們
就
會

讓
自
家
的
孩
子
到
糧
店
排
隊
。
麵
粉
買
回
來
後
，
打
入
幾
個
雞

蛋
，
加
上
一
些
煉
好
的
豬
油
，
拌
勻
，
揉
至
軟
硬
合
度
，
揪
成
一

個
個
小
劑
子
，
用
麵
杖

成
麵
皮
。

以
前
每
家
製
作
的
酥
角
餡
料
，
都
不
盡
相
同
，
有
人
是
用
紅
豆

沙
，
有
人
是

用
薯
泥
或
芋

泥
，
也
有
人

是
用
蓮
蓉
或

椰
蓉
，
總
之

是
根
據
各
自

的
條
件
及
所

能
覓
到
的
食

材
，
隨
心
配

製
。
為
了
吃

起
來
更
顯
鬆

脆
香
口
，
人

們
還
會
把
花

生
炒
熟
，
碾

成
碎
末
，
加
上
瓜
子
仁
、
芝
麻
、
紅
糖
，
與
餡
料
拌
勻
。
包
酥
角

有
專
門
的
模
具
，
像
是
兩
隻
半
圓
的
抽
屜
拉
手
連
在
一
起
，
把
一

塊
麵
皮
放
進
去
，
舀
入
一
勺
餡
料
，
把
模
具
合
住
一
擠
，
再
剔
掉

旁
邊
多
出
來
的
麵
皮
，
一
隻
酥
角
就
做
好
了
。
若
是
沒
有
模
具
，

就
要
像
包
餃
子
一
樣
，
一
個
個
地
手
工
包
製
，
另
在
邊
角
處
還
要

用
手
指
甲
掐
出
一
道
道
花
邊
，
既
是
為
了
美
觀
，
也
是
令
結
合
處

更
為
緊
密
，
下
油
鍋
後
不
會
把
餡
炸
散
出
來
。
炸
酥
角
若
是
散

開
，
會
被
認
為
是
漏
財
，
就
不
吉
利
了
。

為
了
避
免
把
酥
角
炸
散
的
事
故
，
一
些
講
究
的
人
家
，
還
會
先

炸
一
些
別
的
東
西
進
行
﹁
暖
場
﹂，
嘴
裡
同
時
說
些
吉
利
話
，
接
下

來
才
正
式
把
酥
角
放
到
油
鍋
裡
炸
，
以
保
證
成
功
。
剛
炸
好
的
酥

角
，
色
澤
金
黃
誘
人
，
香
氣
濃
郁
，
一
口
咬
下
去
，
能
夠
清
晰
地

聽
到
酥
皮
在
口
中
爆
裂
的
脆
響
，
餡
料
也
是
香
甜
濃
膩
，
再
配
上

一
杯
清
茶
，
是
節
日
裡
款
待
賓
客
的
絕
佳
小
食
。
若
是
出
外
拜
年

訪
友
，
用
紙
袋
裝
上
一
包
作
為
禮
品
，
也
是
很
受
歡
迎
。
而
現

在
，
隨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高
，
人
們
更
為
講
究
健
康
飲
食
，
油

炸
、
甜
膩
的
酥
角
，
已
被
從
大
眾
食
譜
中
剔
除
，
漸
被
淡
忘
了
。

兩個月前，正是華北地區
的深秋時節。一天晚上，已
經很晚了，我到公園散步。
園內樹木參天，湖水茫茫，
燈光幽暗。忽然北風大作，
裹 幾分涼意的風，吹過湖
面，越過亭山，搖撼 道路
兩旁的大樹，樹林間響起陣
陣喧嘩，漫天落葉飄揚。我
想起了里爾克的《秋天》：
主啊，是時候了。夏日曾

經很盛大。
把你的陰影落在日規上，

讓秋風颳過田野。
誰這時沒有房屋，就不必建築，
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就醒 ，讀 ，寫 長信，
在林蔭道上來回
不安地遊蕩，當 落葉紛飛。
在我讀過的詩人中，對孤獨體驗得最深刻、寫

得也最好的，就是里爾克了。從很早的時候，詩
人就飄流四方，遷徙和旅行構成了生活的主要形
式，他不停地尋找 可以安放心靈的居所和故
鄉。他出生在布拉格，但這座城市從未容納下他
那不羈的詩靈。他兩次出遊俄國，拜訪托爾斯
泰，半夜從村莊裡跑出的一匹白馬印刻在他記憶
中；他很欣賞法國，特別是巴黎，在這裡他與藝
術家羅丹、詩人瓦雷里交往；他還去過意大利、
西班牙、德國、瑞士、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以及北
非。一方面，他帶 幾分渴望尋覓 同道和友
情，懇切地與大師和藝術家交流；另一方面，他
又竭力守護和維持自己的孤獨，將孤獨奉若神
明。里爾克在一首詩裡寫道：在銀色雪夜的懷抱
中／一切都已沉沉睡去／但是一種無限激烈的悲
傷／卻在一個孤獨的靈魂中獨醒／為何那靈魂如
此沉默？／為何不將悲傷注入黑夜？／因為一旦
悲傷離開靈魂／星星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生於1875年12月4日，

從小就喜歡詩歌和文學，11歲時卻被送進軍事學
校，前後讀了五年。1895年，在一位富有的叔父

的資助下，他進入布拉格大學讀哲學，次年遷居
慕尼黑，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
1897年，里爾克結識盧．安德列亞斯．莎樂

美，一位比他年長而又博學多才的俄國女性。正
是在她的幫助和陪伴下，詩人兩度訪問俄羅斯。
1901年，詩人與畫家克拉拉結婚，生了一個女
孩。他們一家三口住在一間農舍，經濟拮据，難
以為繼，只得把孩子托給外祖母，夫妻分居從事
各自的藝術創作。從此，里爾克起程雲遊四方。
1905年，他曾經短期為羅丹做過秘書工作。隨
詩名的不斷增長，他結識了更多的上層社會人
士，特別是一些豪門貴婦。她們欽慕他的才華，
喜歡與他交談，其中有些人還邀請詩人住在其鄉
間別墅裡讀書寫作。
回顧詩人的生平和創作，忍耐二字一直伴其左

右。里爾克天賦異秉，志向高遠，敏感多才，但
出身平民階層，在生活和詩歌創作中，他遇到的
困難及阻礙不在少數。這個時候除了忍耐和等
待，沒有別的辦法。對早年不愉快的經歷和磨難
要忍耐，對日常生活的困窘和貧乏要忍耐，對情
感的寂寞和親人及朋友的遠在天邊要忍耐，對積
累知識和思考重大命題的漫長過程要忍耐，尤其
對創作靈感遲遲不來時的迷茫、困惑、焦慮和自
我懷疑更要忍耐。里爾克曾經說：當悲傷、不安
出現在你身上時，你不要驚慌，也不要害怕。詩
意靈感的到來需要一個過程，而過程並無時間和
年月之分，十年並不等於什麼。所以，要忍耐，
要學會忍耐。靈感和才華一定會來的，但是它只
到忍耐力強勁的人身邊。里爾克更有名的說法
是：「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 一切」。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裡，里爾克認為自己是貴

族後裔，他曾用藝術的筆法描繪了自己的出身，
「古老悠久的貴族門第／牢牢鐫刻在眉宇之間」。
今天的人們，當然不用太在意詩人的這種虛榮
心，但對詩人一生和創作產生了影響的諸多事件
中，有一件事卻是詩人與貴族階層的關係。當里
爾克走過了寫作的初期，當他的詩歌才華日臻豐
茂並表現出來時，他不僅與歐洲一些最上層的貴
族成員魚雁往來，而且成為宮殿和一流豪門讚歎
不已和競相邀請的座上客。這個時候，反倒是詩
人顯得矜持和遲疑起來。他應邀到一些貴族府上
作客，始終只受內心需要和主觀性的支配。他需
要上層社會，為自己謀取暫時居住的地點和良好
的寫作條件，然而一旦認為自己的「孤獨感」受
到威脅，他就拂袖而去。詩人是這樣一種社會制
度的寵兒，這一社會制度在受世界大戰的衝擊而
土崩瓦解之前，使得他的這種純粹主觀的生活方
式成為可能。里爾克的人生旅程，讓人想起托馬
斯．曼等人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藝術家和詩
人被描寫成一些富有教養的家族的末代子孫，古
老、高貴的家族已經日薄西山，只剩下最後一枝

奇葩尚在綻放。在這個意義上，里爾克還真是把
早年的貴族出身幻覺與自己的命運和生活結合起
來了。
1911年至次年，正是作為塔克西斯侯爵夫人的

客人，里爾克住進其位於亞得里亞海邊的別墅。
在這裡他終於迎來了文學靈感的到來，開始寫作
著名的《杜伊諾哀歌》。
誰，倘若使我叫喊，可以從天使的序列中
聽見我？其中一位突然把我
拉進他的心懷，
在他更強烈的存在之前，
我將消逝。因為美只是
恐懼的起始。
每一天使都是可怕的，
啊，究竟我們能夠支配誰？
天使不能，人類不能，
我們在自己解釋的世界裡，
不能有在家的信賴。
或許遺留給我們的是
山坡上的某一棵樹，
我們日日可以重見，
而這正適於我們，
而就此永駐，不再離去。
⋯⋯
《杜伊諾哀歌》是詩人一生探索和思辯的結

晶。作品對人的存在、生命意義和時代處境憂心
忡忡，整個世界在虛無中隱晦不明，固有的一切
意義闡釋及其神性象徵都失效了，被剝奪了祖產
的人，必須重新思考、規劃和對待自己在宇宙中
的位置。上帝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在或不在，讓詩
人輾轉反側；何謂天使，天使帶來怎樣的音信？
同樣讓詩人沉吟。大地、天空、生活、物質、
美、愛情、死亡，無一不在詩人的筆下得到呈現
並被獨特詮釋。什麼樣的生活才有意義，什麼樣
的人格才接近存在本質，要怎樣思想和作為才能
獲得拯救？長詩充滿焦慮地追尋 雲波迷濛的回
復。大地前途未卜，可沉湎在物慾和享受中的人
們，無暇顧及這一切，「聽，我的心只有聖徒在
聆聽」。於是，里爾克獨自肩負起探索這些重大
問題的使命，像一名勇敢的戰士擎旗前進。
因了這部詩歌，里爾克與葉芝、艾略特同被視

為歐洲現代最偉大的詩人。不過，這部長詩當時
並未完成，要等到十年後的1922年，當詩人在瑞
士的慕佐古堡又覓到一處幽居，又等來了靈感的
時候，他才最終寫出全部定稿，同時還寫成了另
一部名作《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直到這
時，里爾克才達到他詩歌創作的頂峰。詩人用全
部的熱情，用他最後的詩歌意象發出了天問：在
沒有土壤的世界裡，啊，何處才是人的家園？
1926年12月，詩人死於白血病，只有一位朋友

陪在病床前，身邊沒有一個親人。

傾國傾城，最當得起這個說法的大約是牡丹吧。
不知是誰，在隋朝時的洛陽種下了第一株牡丹，那驚心動

魄的富貴繁華艷麗魅惑之美，不動聲色間就湮沒了大唐盛世
及北宋年間那些也許原本素白的歲月。
之後，盛極一時的南宋四川天彭牡丹、明代安徽亳州牡

丹、清代曹州牡丹都和洛陽牡丹有 千絲萬縷的牽絆。也
許，天下牡丹都共有一個魂牽夢縈的故鄉，洛陽。
就這樣，牡丹成了洛陽的小名，任憑歲月一聲一聲地低

喚。
誰曾想，牡丹也成了離洛陽千里之遙的我的小村的一枕好

夢哩。
那年冬天，媽媽進城扯布，打算給全家做過年的新衣。不

料想喜歡花的娘親傍晚回家時捨了自己的新衣帶回了一疙瘩
樹根一樣的牡丹花種，說一件新衣哪裡比得上來年的一堂牡
丹呢，還說那是洛陽牡丹哩，大老遠坐火車來的哩，不買點
都覺得對不起花的心意呢。那天，爸媽帶 我們兄妹仨在門
前種下了對一個叫做洛陽的牡丹之城的嚮往，和來年牡丹盛
開的美好憧憬。媽媽還拿小竹片在花的安身處編了一圈籬
笆，以防撒歡的雞啊狗啊驚擾了沉睡的花魂。
於是，來年的春天，一天看數回的我們如期迎來了一席叫

做牡丹的盛宴。不說花有多麼好，只說全村和我們一樣從沒
見過牡丹的人都把這花開當作了過節，流水的看客，讓我家
燒茶水的炊煙在草房頂上整日整日地裊裊不歇。忘不了，負
責灶火的我們抱柴抱得手酸時，難免心有怨艾，爸卻樂呵
逗貓逗狗似的拍拍我們的腦袋說，居雅客來勤嘛。忘不了，
媽媽每天都喜滋滋地把院子掃啊掃的，掃得地都低了，她的
補丁碎花布衣與花相映，可真好看。
慢慢地，左鄰右舍都分種上了我家的牡丹。小村素描似的

日子，因了牡丹，有了國色天香的國畫風致。
此後，每年四月間，小村都會以牡丹的名義鋪排這件浪漫

的春日花事。柔風拂過，牡
丹的步輦一夜間行遍村前村
後，滿村盡見花影繽紛，若
雲，若霞⋯⋯
午後，一村的花朵側身微

微行禮；午夜，滿村的花香
錦衣夜行。那盛妝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值得用黃金或白銀的刻刀細細雕鏤。
喜歡牡丹，無論它是身在熙熙攘攘的城池，還是只容側肩

而立的屋簷下，或如弦上的高山流水，或如雲端的霓裳羽
衣，始終一樣的雍容淡定。
喜歡牡丹，或是一個人來，或是千百人雲集而至，它都不

驚不郁不悲不嗔，自在地開自己的花，盡心力，盡芳菲。
喜歡牡丹，因為爸媽喜歡，縱然青絲染雪，他們依然攜手

喜歡。
從前，如今，都不肯錯過小村的牡丹花會。借一場花事，

掃淨一村的庭院；借一場花事，洗亮所有的眼睛；借一場花
事，放下一肩的浮雲；借一場花事，讓心在寂靜而盛大的喧
嘩中隱居。
那些日子呵，早起出門賞花，傍晚扶醉而歸，美好得不似

人間，幸福得不知今夕何夕。這樣的恣意心情，這樣的柔軟
心境，一輩子終能有幾回？
那樣的日子，水袖一般翩躚，不需雲錦，不需徽宣。
終於記住了——
最綠的牡丹叫「豆綠」。
最黑的牡丹叫「冠世墨玉」。最紅的牡丹叫「火煉金丹」。
最白的牡丹叫「夜光白」。最藍的牡丹叫「藍田玉」。
最多花瓣的牡丹是「魏紫」。
最佳的間色牡丹是「二喬」。
⋯⋯
每一朵牡丹都美，沒有最美。每一朵牡丹的名字裡都住

線裝的古典情懷，每一朵牡丹的花盞中都盛 微醺的酒意，
有心的探花人可帶一青瓷小樽，倚 和風，淺斟慢飲，不醉
不歸。
給你寫了封信——
四月天。一起來看牡丹。
你不來，不許花謝。

人到中年，紅顏已經不再是那個緋紅的顏色。
戀愛的時候，女孩子十有八九都要問一句：「有一天，當我成了黃臉

婆⋯⋯」這之後的反應，自然是千差萬別。但結局都是一樣的：青澀的
男生詛咒發誓，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網傳，娛樂圈內，有對模範夫妻的婚姻出了問題。第二天，就看到人

家兩口子上街逛超市狂掃一通，大件小件值錢的不值錢的統統買過來，
之後大義凜然手挽手腰桿挺直就像英雄走過菜市口⋯⋯那樣子，就像和
金錢有仇不花出去不舒服一樣。
效果，往往很好。
接 ，有經紀人站出來闢謠：「都是謠言啦⋯⋯小三是子虛烏有的啦

⋯⋯媒體人要有良知底線啦⋯⋯什麼都不要，寫字的還是要有一點操守
的啦⋯⋯」
再後來，大報小報電台電視網絡的娛樂版統統站出來擺手給大家看：

「沒有不努力的小三，只有拆不散的模範⋯⋯」
於是大家一臉恍然，然後散去。
三個月後，終於有娛記端出來一疊照片。蓋模範夫妻中的一方與嫩模

在酒店過夜。然後，傳出兩位模範已經簽字離婚的消息。
人性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這世上所有的哲學家和藝術家以及

情感專家的終極目的，似乎都要給人性來一個科學的註腳。不過，他們
的努力，除了告訴大家人性本身更為複雜更為詭異和不可知之外，都不
能說明別的什麼。
我的一個朋友，早年以為人仗義出名。中年以後，進入商場打拚。再

後來，人就變了。
一次聚餐，他的嘴邊竟冒出「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

來，讓我聽 萬分彆扭和驚詫。再後來，他的生意做不下去了，終於破
產了事。問原因，知情人說，他做生意，一般只和人打三次交道：第一
次讓合作夥伴賺錢，第二次也會讓對方賺錢，至於第三次，一般都會讓
人連本帶利賠乾淨。久而久之，他再也找不到願意陪他玩的人了，只好
關門大吉。
同樣是這個朋友，有兩個孩子。卻在孩子高考的當口包養了小三。結

局是，孩子書沒讀好，夫人反目成仇。至於小三，看他沒錢了，也捲鋪
蓋走人。
回想起來，四十歲之前，他是我心中的榜樣和力量。每當有難題，都

會前去請求指點。卻不料四十歲之後，竟有如此大的變化。—究竟是他
從前偽裝太好，秀術高明，還是人性本來如此複雜，偏偏我自己看不明
白？
我自己真的看不明白。
看了一張照片，覺得非常有趣。
有兩隻美麗的小鳥，分別站在兩根電線上。如你所知，一根是零線，

還有一根是火線。它們的背後，是一片藍色的天空。本來，這兩隻小鳥
相安無事。但是，不知為什麼，雄鳥突然吻了雌鳥一下。—結局是悲劇
性的，美麗的精靈瞬間消失了。對此，有人總結說，這個故事告訴我
們，出來秀親愛的都得死。
這個解釋並不能讓所有人都信服。有人提出疑問，稱鳥嘴的化學成分

是磷灰石，而磷灰石是不導電的。
然後，專家解釋說，確實如此。不過，牠們在並不需要的時候舌吻了

⋯⋯
秀得真實與否，或許並不重要。但是，結局往往驚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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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位印度朋友那裡聽到一個有趣的故事。我
與他說起中國的小說《西遊記》，他不知道這一部
中國小說，但因為《西遊記》的重要主角是猴子孫
悟空，他想起了印度民間傳說的一個猴王故事。
那是一位很有本領的猴王。牠到一座山那裡去

採藥，但是一時沒有找到，於是他就索性把整座
山搬過去了。這座山就是高高的喜馬拉雅山。
移山倒海，真了不起。在他，移一座山，比找

藥草，似乎更不費事。
這個故事表現出一種超卓的想像力，很有氣

魄。
《西遊記》小說的作者吳承恩，想像力已夠豐

富，才能夠寫下那麼多千變萬化的故事，印度猴
王搬移喜馬拉雅山的故事，可以相比。
前些時候，在電視上看《西遊記》片集，見到

出現一隻九頭獅子。心想，拍片集時要製作這樣

一個模型，倒是很麻煩的，《西遊記》原著中是
這樣寫的嗎？於是翻出《西遊記》第九十回，看
到真的是寫了一頭這樣古怪的獅子：「原來他九
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 唐僧，一口噙 八
戒，一口噙 老王，一口噙 大王子，一口噙
三王子；六口噙 六人，還空了三張口」。我仍然
覺得九張口未免太多，你看他現在還空了三張口。
不過也真佩服吳承恩，虧他想得出來。要不是有這
樣超卓的想像力，《西遊記》也寫不下去了。
《西遊記》中，三藏取經，一路上要遇到許多

災難，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到了小雷音寺。那裡是
「紅塵不到真仙境」，既然在這環境，又有寺院，
虔誠的唐三藏認為，「既有雷音之境，莫不就是
靈山？」就想進去拜佛祖。但是孫悟空卻覺得不
對頭，說，「不可進去，此處少吉多凶。」進到
那裡，居然一片西天景象。如來大殿那裡，有五

百羅漢、三千揭諦、四金剛、八菩薩、比丘尼、
優婆塞，無數的聖僧、道者。唐僧等連忙一步一
拜，拜上靈台。但這時孫悟空已看出這是妖精變
的，公然不拜。大喝：「你這夥孽畜，十分膽
大！怎敢假倚佛名，敗壞如來清德！不要走！」
上前便打。不過那個妖精也有十分厲害的法寶，
從半空中撇下一副金鐃，把孫悟空合在金鐃之內
了。好在孫悟空自有法力，終於還是鑽了出來，
打碎了金鐃，降伏了妖精。唐僧西天取經的過程
中，經過的災難很多。這一災難很有意思，一心
虔誠的唐僧，見佛就拜，這一次差點上了假佛的
當。佛也可以有假的，這是個重要的啟示。《西
遊記》這一段，寫得真有意思。
《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明代人。他「性敏

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
麗」（《淮安府志》）。但是他在科舉上卻很不如
意，大概對付那些四平八穩的考場文字，不是他
的長處。他還是寫《西遊記》，天馬行空，才發
揮出他的睿智。他除了《西遊記》，還有一部
《禹鼎志》，也是志怪小說，可惜沒有流傳下來。
不知還有沒有再出現的機會。

古 今 講 台

說起《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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